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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天 津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天 津 市 财 政 局

津人社办发〔2019〕122号

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求职创业

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各普通高等院

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工作，根据《就业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社〔2017〕164号）和《人力资源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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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

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72号）

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对象

本市普通高校（含民办高校）和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

校）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且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毕业学

年全日制在校学生：

（一）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学生；

（二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生；

（三）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；

（四）残疾学生；

（五）在校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；

（六）特困人员中的学生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 3000元，每人限领一次。符合多

项条件的毕业学年学生，只能按其中一种条件申请，不得重复

申领。

求职创业补贴所需资金由就业专项补助资金列支。

三、申领发放程序

（一）补贴申请

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于毕业学年开学后，向所在院校提出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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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创业补贴申请。申请材料包括：《天津市求职创业补贴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本人社会保障卡（需激

活金融服务功能）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。享受城乡居民最低

生活保障家庭的学生，需提交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复

印件及近三个月低保金发放情况证明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

生，需提交《扶贫手册》及复印件；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，

需提交父母一方持有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及户口本

复印件；残疾学生需提交残疾证复印件；在校期间已获得国家

助学贷款的学生，需提交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；本市

户籍特困学生，需提供《低收入家庭救助证》（共同享受家庭成

员中应包括申请人）或特困供养人员证明，外省市户籍特困学

生需提供包含申请人姓名的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》。各院校可

结合实际制定补贴申请的具体要求。

各院校负责统一组织学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工作，对申请

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并将申请补贴人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

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审核公示无异议后，填写《天津市求

职创业补贴发放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并加盖公章后报送中国天

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。

各院校应于每年 10 月 20日前完成求职创业补贴的申请受

理、审核公示和汇总上报工作。

（二）补贴拨付

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收集汇总各院校申请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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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经核实无误后，报请市人社局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学生本人

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。

求职创业补贴原则上应于每年 10月底前拨付到位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市人社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统筹负责求职创业补

贴政策宣传、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等工作。市人社局负责补贴

工作的统筹协调，负责审核拨付补贴资金，负责指导推动技工

院校开展补贴申请受理、人员公示、汇总报送等工作。市教委

负责组织各普通高校（含民办高校）和中等职业学校做好补贴

申请受理、人员公示、汇总报送等工作。市财政局负责补贴资

金的保障和监管。

（二）各院校承担求职创业补贴申报工作的主体责任，要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广泛宣传补贴政策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组

织申请受理、公示审核和汇总上报等工作。各院校要确保申报

材料真实有效、信息填报完整准确，严禁将不符合补贴条件的

毕业生纳入补贴范围。各院校要按规定做好补贴申请材料的存

档工作，建立专门台账，并接受市人社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

的抽查检查。

（三）市人社局、市教委和各院校设立并公布监督举报电

话，并对相关投诉举报进行核查处理。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

创业补贴的人员，由各院校负责追回补贴资金，并将不良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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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入本人学籍档案。

（四）指定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承担求职创业

补贴经办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具体工作。

（五）坐落于本市的部属高校和河北工业大学参照执行。

（六）本通知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2024 年 8 月 31

日废止。

附件：1．天津市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

2．天津市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汇总表

市人社局 市教委 市财政局

2019年 10月 1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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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津市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

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码 生源地

所在院校 学 历

家庭住址 就业意向

社会保障卡开户银行

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号

人员类别

低保家庭 □ 残疾人 □

贫困残疾人家庭 □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□

特困人员 □

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□（合同编号 ）

本人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愿意承担因不守承诺而导

致的相应后果（对经查实虚报冒领求职创业补贴人员，将责令退回补贴

资金，并由院校将不良记录记入本人学籍档案）。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所在院校

审核意见

该生填报情况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，同意上报。

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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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天津市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汇总表
填报单位 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生源地 所在院校名称及专业
社会保障卡

开户银行

社会保障卡

银行卡号
人员类别 联系电话 就业去向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审核人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-
7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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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8日印发


